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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承辦人：林孝旻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6406
傳真：02-27205627
電子信箱：vz464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231140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落實校園行政中立注意事項、2-臺北

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慶典活動注意事項、3-112年7月11日第2252次市政會議
專案報告、4-112年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年實務案例宣導手冊各1份 
(29734083_1123114023_1_ATTACH1.pdf、29734083_1123114023_1_ATTACH2.
pdf、29734083_1123114023_1_ATTACH3.pdf、29734083_1123114023_1_ATTACH4.
pdf)

主旨：重申本局所屬機關學校於選舉期間辦理各項活動，請確實

遵守行政中立相關規定並正確執行，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本局112年9月11日北市教人字第1123080651號、112年12月

8日北市教人字第1123108833號函，為應第16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將屆，請各機關學校轉知同仁，

於選舉期間務必嚴守行政中立，並恪遵相關法令規定案，

諒達。

二、請學校再次利用各種管道及相關教學機會，向教職員工生

宣導民主法治及淨化選舉風氣之理念，請確實遵守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落實校園行政中立注意事項等規範，並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校園開放使用應遵守行政中立原則：

檔　　號:
保存年限:

1

百齡高中 1121229

*WDAA112601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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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辦理校園場地租借，其裁量應秉持公正、公平之立場

處理，不得有差別待遇，並應於候選人辦理活動時，

勸阻其將競選旗幟、布條、海報等違規設置於學校建

築物外牆及圍牆上。

２、於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

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

活動。

(二)辦理慶典活動應遵守行政中立原則：

１、如有政黨、公職候選人蒞校參與學校活動，請於校門

口委婉告知不得穿著具候選人字樣等涉及競選活動之

競選背心，或提供學校來賓背心供其穿著。

２、現任民意代表穿著其現任職務之背心，未穿戴公職候

選人競選徽章、服飾或攜帶旗幟，未有造勢、拜票之

意，並無違反行政中立。

３、以上行政中立相關規定應先行提醒參與來賓請配合遵

守，如仍發生造勢、拜票之情事，應委婉告知並適時

勸阻，以維持行政中立。

三、檢附「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落實校園

行政中立注意事項」、「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慶

典活動注意事項」、「本府112年7月11日第2252次市政議

專案報告」之行政中立規範簡報（節錄）、「112年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宣導手冊」各1份，請確實利用各種管

道轉達教職員工，遵守行政中立相關規定並公平、公正正

確執行，避免衍生爭議。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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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含附

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
（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
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含附件）、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含附件）、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含
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務校安室（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
（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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